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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工作背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充分体现“十五五”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要求，维护

依法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提高规划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全面统筹发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

的空间需求，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检评估成果，进行规

划动态调整完善。

在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

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全面对接卢氏

县“十五五”发展规划，落实“十五五”期间建设项目需求，

对需要维护的内容开展动态维护。

2．编制原则

坚守底线。坚决维护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优先，严

守粮食、生态、能源等底线，严格避让洪涝风险控制线、地

质灾害防控线等管控底线。

总量控制。坚持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总体稳定，确保城镇

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调入地块

应与原城镇开发边界集中连片，调出地块优先考虑零星、破

碎的非城镇建设用地图斑。

以人为本。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



处理发展与保护、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的关系，实现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公众参与。坚持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部门协同、专家

领衔、公众参与的方式。建立健全全过程、多渠道的公众参

与、社会协同机制，在规划调整、管理、实施等各阶段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和诉求。

3．编制范围与编制重点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编制范围和层次与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保持一致，编制范围为卢氏县全域，层次分为县域和中心

城区两个空间层次。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总体要求，并结合卢氏县发

展需求，本次编制重点包括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重点项目清单等内容的

维护与更新。

二、动态维护内容

（一）三条控制线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维护以“数量不减、质

量不降、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原则，在严格落实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衔接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评估调

整工作和《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阶段成果，

统筹推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调出和调入工作，进一步优



化农业空间格局，提升耕地集中连片度，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实现永久基本农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和乡村振

兴的协同适配。

按照正向优化原则，永久基本农田调出包含以下情形：

⑴属于零星破碎的地块；⑵属于坡度 15 度以上的地块；⑶

属于不稳定耕地的地块；⑷属于最高水位线内的地块；⑸属

于图斑面积小于 200平方米的碎小图斑的地块；⑹属于“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启用前的园、林地的地块；⑺属于“三区

三线”划定成果启用前的其他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地块；⑻

属于“农耕房”专项整治的非住宅类图斑的地块；⑼属于执

法局和卫片认定的存量图斑的地块；⑽属于其他“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启用前已不适宜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图斑的地块；⑾

属于新增的各级基础设施项目的地块。

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入坡度主要为 3 级，极大多数为

现状高标准农田且与现状永农保持集中连片的稳定耕地。

本次拟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180.64 公顷（2709.63亩），

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181.73公顷（2726.00亩），维护后永久

基本农田总规模略有增加，不低于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内耕地质量有所提高，农田集中连片度有所提

升，空间矛盾有效缓解，农业空间格局更加合理。

2．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

在不突破卢氏县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按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明确的发展定位和城镇空间格局，结合卢氏县“十



五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需求，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

推进城镇开发边界进一步集中连片、高效集约利用。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共调入 42.37公顷，其中存量 6.05

公顷，增量 36.32公顷；调出 45.62公顷，其中存量 8.31公

顷，增量 37.31公顷。优化调整后，卢氏县空间落位的城镇

开发边界规模为 2224.12公顷，未空间落位的规模作为机动

指标，面积为 3.24公顷。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和

扩展倍数保持不变，城镇开发边界更加契合城镇发展布局与

产业发展需求，有利于城镇空间的集聚发展与高效集约利用。

依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

（自然资规〔2026〕1号）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市

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 2026 年度工作方案》，

城镇开发边界外“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启用之前已依法批准

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以及在自然资源部监管系统备案的已

批准未建设土地，可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或作为有特定选址要

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使用，单独核算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不计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经筛选卢氏县城镇开发边界

外、在自然资源部监管系统备案的已批准未建设土地，扣除

单独选址项目后，将 49 个地块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62.90公顷。

（二）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强制性内容的前提下，按照正向

优化要求，本次优化重点方向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城镇开发



边界调整进行的用地调整；二是根据目前建设需求进行的用

地调整。本次优化调整主要增加了商业用地、机关团体用地、

文化用地及公园绿地。

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区域维持现状用地，不再承担城市用

地功能；城镇开发边界调入主要位于开发区，规划以工业用

地为主；因补缝、天窗调入的城镇开发边界用地与周边用地

功能相协调一致。

因建设需要进行的用地调整主要为满足城隍庙周边、科

技馆、电网营业厅、应急物资仓库、气象展厅等项目建设。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调整不涉及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以满

足“十五五”期间发展建设进行的局部用地调整为主，调整

后，整体格局保持稳定，空间和功能更集聚。

（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充分衔接卢氏县“十五五”规划，同时征求全县乡镇、

委局单位等意见，经前后两次意见征集，拟增补 89个项目，

其中包括与“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库衔接项目 64 个。本

次拟增补项目中包括单独选址项目 68 个，城镇开发边界外

独立城镇建设用地项目 21 个。同时对原重点项目清单中已

完成或不再实施项目 33个予以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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